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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嘉兴市建筑垃圾处理行业的循环

化发展。本方法学聚焦于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在建材领域的推广应用，

通过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将建筑废弃物加工制成的再生骨

料替代天然砂石资源用于混凝土制备，从而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的目的，有利于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碳减排行为实现价值转化，

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本方法学适用于嘉兴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国家和嘉兴地方政

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以及相关技术标准或规程的定型机余热

回收场景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建筑工程项目继续使用天然砂石骨料，碳普

惠情景为使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作为混凝土原料，从而

减少天然砂石资源开采及其相关能源消耗。本方法学旨在完善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技术规范，拓展建筑领域碳普惠

方法学体系。

基于嘉兴市碳普惠机制的建设与运行，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

局、海宁市生态文明建设联合会、鸿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市高质量发展规划研究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制定了本方法学。编制人员

名单如下：钱春明、杨慧杰、许晓平、孟兆委、王计远、潘宇东、马

明、张诗剑、朱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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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
（JXPHCER-04-004-V01）

一、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在嘉兴市碳普惠机制下，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生产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的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核算方法。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方法学的编制参考和引用了下列文件。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方法学。凡是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文件）适用于本方法学。

GB/T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32151.28-202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8部分：

矿山企业；

GB/T 25177-2010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76-2010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JGJ-T 240-201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ISO 14064-2 温室气体第二部分 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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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

求；

《IPCC 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2年修订版）》。

三、术语和定义

3.1温室气体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

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

成分。

3.2温室气体减排量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

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3.3基准线情景

指在没有该碳普惠行为情景下最现实可行的情景。

3.4碳普惠行为

指嘉兴市相关个人、机构团体和企业自愿参加与实施的减少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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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和增加绿色碳汇的低碳行为。本方法学的碳普惠行为指将氢

燃料电池客车用于载客的行为。

3.5再生粗骨料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

4.75mm的颗粒。

3.6再生细骨料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不大

于 4.75mm的颗粒。

3.7天然骨料

通过采集大自然产生的砂砾石，或对开采山石进行破碎、筛选分

级后制成的骨料。

3.8碎石

天然岩石、卵石或矿山废石经破碎、筛分等机械加工而成，粒径

大于 4.75m的岩石颗粒。

3.9砂

以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和尾矿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机械

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制成的，级配、粒形和石粉含量满足

要求且粒径小于 4.75m的颗粒。

3.10建筑垃圾

对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辅助设施等进行建设、改造、拆除等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旧混凝土、碎砖瓦、废旧管

材、废旧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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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计入期

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应在 2020年 9月 22日之后。项目计入期为可

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业主申请登记的项目减排量

的产生时间开始，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10年，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

命期限范围之内。

五、适用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

项目，使用本文件的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本方法学适用于嘉兴市行政辖区内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企业，拥有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资质企业将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生产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

（2）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情景生产的骨料类型相近，再生粗

骨料对应碎石的生产标准，再生细骨料对应砂的生产标准；

（3）项目生产的再生骨料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验收标准

的规定；

（4）项目情景下的建筑垃圾包含装修垃圾、建筑工程拆除垃圾、

道路工程垃圾；

（5）本方法学适用于建筑垃圾处理生产线在处理建筑垃圾过程

中生产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用于工程项目建设的项目活动，包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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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新建设施；

（6）对于现有设施，应提供在项目活动开始前最近至少三年的

化石燃料、电力、热力消费、生产产出水平（若缺乏充足的可用于决

定基准线的运行数据，需要提供至少一年运行数据。

六、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为避免重复计算，同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再生骨料替代天

然骨料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不能在其他碳减排机制内重复申请项目。

若存在多家单位委托一家机构进行减排量申请的情况，需提供项目申

请方与每个单位的授权委托书。

项目申请方应提供承诺书，声明所申请项目在申请时段内所产生

的减排量未在其他减排交易机制下注册及签发。

七、项目边界及排放源

7.1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从建筑废弃物和再生骨料运输环节消耗化石燃料

和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建筑垃圾处理生产线各类破碎、筛分、相

关辅助工艺设备消耗化石燃料和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

再生骨料仅作为再生产品原料,不考虑利用再生骨料生产再生制

品导致的碳排放,因此不包含企业边界内的再生制品生产涉及的拌合

水仓、外加剂存储罐、掺合料仓等设备以及再生产品生产线产生的碳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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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边界图

7.2项目边界及排放源

包括在项目边界内或者排除在项目边界外的温室气体如表 1 所

示：

表 1 核算边界包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清单

来源 温室气体 是否包含 解释

基准线

排放

天然骨料生产

和运输环节消

耗电力、化石

燃料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

（CO2）
是 主要排放来源。

甲烷（CH4） 否 为简化而排除，这是保守的。

一 氧 化 二

氮（N2O）
否 为简化而排 0除，这是保守的。

项目排

放

再生骨料生产

和运输环节消

耗电力、化石

燃料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

二 氧 化 碳

（CO2）
是 主要排放来源。

甲烷（CH4） 否 为简化而排除，这是保守的。

一 氧 化 二

氮（N2O）
否 为简化而排除，这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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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额外性论述

在碳普惠机制下，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项目的额外性

主要体现在在当前市场环境及技术经济条件下，若缺乏碳普惠减排机

制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若缺乏碳普惠减排机制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项

目面临投资壁垒、技术风险等现实障碍。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在收集、

分拣、破碎、筛分等环节的成本相对高昂，导致再生骨料的生产成本

往往高于直接开采的天然骨料，在缺乏政策强制使用或价格优势的情

况下，于自由市场中不具备财务竞争力；其次，市场对再生骨料的质

量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存在普遍疑虑，接受度低，构成了显著的市场障

碍；此外，相关法规可能未强制要求必须使用再生骨料，企业缺乏自

发转型的外部压力。若没有碳普惠减排机制带来的额外碳减排收益作

为经济补偿，市场主体缺乏足够动力克服上述障碍来实施定型机余热

回收项目，因此具有明显的额外性。

九、普惠性论述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项目具有显著的普惠性价值。在

资源与环境层面，它将废弃建筑垃圾转化为宝贵资源，直接减少了对

天然砂石的开采，同时解决了垃圾堆放侵占土地、污染环境的问题，

是循环经济与“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在经济与产业层面，它

不仅为项目自身创造了效益，更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链，从回收、

运输到加工处理，为社会创造了绿色就业岗位，推动了传统建筑行业

向绿色化、可持续化转型。在社会公益层面，项目通过减少资源开采

和废弃物处置带来的环境影响，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惠及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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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这是一项能够同时惠及环

境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普惠性工程。

十、基准线识别

本方法学规定的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基准线情景为：

生产和运输天然骨料用于建筑工程项目，基准线排放量为基准线情景

下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十一、减排量计算

11.1基准线排放量

基准线排放是项目替代的天然骨料生产和运输环节消耗电力、化

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 ���,�,� × ��,� + ���,�,� × ��,� +
�=1

�

(��,� + ��,�)�

× ��,�,� × ���,�,� 1

式中：

BEy

计入期第 y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tCO2）；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砂生产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每吨（tCO2/t）；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碎石生产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的第 i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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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千米（tCO2/（t·km）；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替代砂的再生细骨料产量，单位

为吨（t）；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替代碎石的再生粗骨料产量，单

位为吨（t）；

��,�,�
计入期项目第 y 年再生骨料替代的砂和碎石使用

第 i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i 运输方式种类，i=1，2，3……，I，无量纲。

11.2项目排放量

项目排放是项目再生骨料生产和运输环节消耗电力、化石燃料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 ��,��,� × ����,� +
�=1

�

��,��,�,�� × ����,�,�

+
�=1

�

(��,� + ��,�)� × ��,�,� × ���,�,� 2

PEy 计入期第 y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 项目第 y年再生骨料生产设备及相关辅助工艺设

备的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项目第 y年再生骨料生产设备及相关辅助工艺设

备消耗的第 j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或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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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立方米（t或万 Nm3）；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建筑垃圾和再生骨料使用第 i种

交通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电力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的第 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

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或吨二氧化碳每万标准

立方米（tCO2/t或 tCO2/万 Nm3）；

11.3泄漏

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

11.4项目减排量

��� = ��� − ��� 3

式中：

ERy 第 y年项目年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Ey 计入期内第 y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tCO2）；

PEy 第 y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十二、数据来源及监测

12.1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及参数

项目设计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1

—表 4。

表 1 EFB,s,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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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EFB,s,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砂生产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采用国家、省级主管部门碳足迹数据库中数

据；

（2）采用地方、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的数据；

（3）缺省值 2.51。

数值 2.51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BEy

表 2 EFB,g,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FB,g,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碎石生产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采用国家、省级主管部门碳足迹数据库中数

据；

（2）采用地方、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的数据；

（3）缺省值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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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2.18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BEy

表 3 EFt,i,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Ft,i,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吨千米[tCO2/（t·km）]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的第 i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碳排

放因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采用国家、省级主管部门碳足迹数据库中数

据；

（2）采用地方、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的数据；

（3）附录 B缺省值。

数值 -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BEy

表 4 EFEC,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FEC,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电力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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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或嘉兴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电

力排放因子数据；

（2）《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最新版中

的电力碳排放因子。

数值 0.5246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量 PEy

表 5 EFFC,y,j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FFC,y,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吨或吨二氧化碳每万标准立方米

（tCO2/t或 tCO2/万 Nm3）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的第 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

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浙江省或嘉兴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化

石燃料碳排放因子数据；

（2）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确定的缺省值；

（3）附录 A缺省值。

数值 -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量 PEy

表 6 DB,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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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DB,i,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单位为千米（km）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再生骨料替代的砂和碎石使用

第 i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距离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采用国家、省级主管部门碳足迹数据库中数

据；

（2）采用地方、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的数据；

（3）《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中砂和碎石默认运

输距离为 500km，根据调研结果，嘉兴市砂石主

要来源于湖北等地，运输方式为水运，最终基准

线天然骨料运输距离采用 500km，运输方式采用

干散货船运输。

数值 500

数值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BEy

12.2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

法见表 7—表 12。

表 7 Ps,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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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吨（t）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替代砂的再生细骨料产量

数据来源 生产台账和销售发票

测量方法和程序 根据设施中标准的生产量计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程序要求

按 ISO 9001 程序使用校准仪器。出厂产品符合

JGJ-T 240-201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要求。

表 8 Pg,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Pg,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吨（t）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替代碎石的再生粗骨料产量

数据来源 生产台账和销售发票

测量方法和程序 根据设施中标准的生产量计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程序要求

按 ISO 9001 程序使用校准仪器。出厂产品符合

JGJ-T 240-201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要求。

表 9 EP,EC,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P,EC,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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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兆瓦时（MWh）

描述 项目第 y年再生骨料生产设备及相关辅助工艺设

备的电力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电费结算凭证或电力抄表台账

测量方法和程序 通过电能表进行监测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程序要求

按照 JJG 313 5.5、JJG 314 5.5、JJG 596 6.6 和 JJG

1165 6.4 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规定的

检定周期要求实施检定。监测仪表应在检定有效

期内，且每年对监测仪表进行校准，定期维护监

测仪表

表 10 EP,FC,y,j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P,FC,y,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吨或万标准立方米（t或万 Nm3）

描述 项目第 y年再生骨料生产设备及相关辅助工艺设

备消耗的第 j种化石燃料消耗量

数据来源 化石燃料结算凭证或化石燃料使用台账

测量方法和程序 化石燃料计量仪表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保证/质量控 定期对化石燃料计量装置进行校准维护，计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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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要求 置读数记录与化石燃料购买凭证进行交叉核对，

以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表 11 DP,i,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DP,i,y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单位 千米（km）

描述 计入期项目第 y年建筑垃圾和再生骨料使用第 i

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距离

数据来源 车辆运输行驶里程记录表

测量方法和程序 通过车辆里程表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来源（例如在

线来源）监测每辆车的行驶距离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程序要求

/

十三、项目审核与核查要点

13.1项目适用条件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1）查阅企业营业执照、相关运营资质证书（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文件）以及参与碳普惠行为声明材料等文件，确认项目申报主体

是否为嘉兴市内注册且自愿参加碳普惠行为的、从事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并生产再生骨料的产品生产或销售单位。

（2）查阅项目生产记录、产品销售合同、相关销售票据以及合

格项目开发方平台的数据记录等文件，审核项目活动是否为在嘉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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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并使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以替代天然骨料，且活动数据可通过

企业生产管理系统或相关监测平台进行追溯与核证。

（3）查阅国家或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碳排放单位名单

以及项目所属单位相关资料，确认项目活动非纳入国家或地方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的重点碳排放单位履约边界内的生产过程。

（4）查阅产品技术性能检测报告相关应用技术标准，审核项目

运营方是否证明所使用的再生骨料在特定应用场景下可满足与所替

代的天然骨料同等的技术性能与产品质量要求。

13.2项目边界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1）查阅项目规划文件、项目设计图纸、相关设施的建设合同

以及运营记录等材料，核查项目边界是否包括：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设施（如破碎、筛分生产线）；再生骨料的生产场所；项目所替代的

天然骨料的假定来源地（如对应的天然砂石开采场）；以及再生骨料

从生产场地至使用场地的运输过程。

（2）查阅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项目运营记录以及相关核算

方法学的应用说明，确认依据本方法学进行减排量核算的温室气体排

放源是否为在嘉兴市行政区内，通过回收处置建筑垃圾生产再生骨料，

并用以替代天然骨料（避免天然骨料开采、运输等过程）所带来的排

放。

13.3项目监测计划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1）对于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及参数，依据本方法学第十二部分

逐条确认其确定方法是否符合本方法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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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查阅监测设备（如地磅、生

产计数器等）的使用说明书、校准记录、数据采集记录以及相关数据

来源（如建筑垃圾进场台账、再生骨料销售凭证、运输单据）的证明

文件等材料，审核其监测频率、测量程序、质量控制程序等是否符合

规定，以及数据来源是否可靠。重点核查建筑垃圾处理量、再生骨料

产量、再生骨料出厂量与替代比例等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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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型）

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推荐值 1

燃料品种

低位发热量

（GJ/吨或

GJ/万 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吨碳/GJ）
燃料碳氧

化率

碳排放因

子（tCO2
/t或

tCO2/万
Nm3）

固体

燃料

无烟煤 24.515 27.49×10-3 94% 2.32
烟煤 23.204 26.18×10-3 93% 2.07
褐煤 14.449 28.00×10-3 96% 1.42
洗精煤 26.344 25.40×10-3 93% 2.28
其它洗煤 15.373 25.40×10-3 90% 1.29
型煤 17.46 33.60×10-3 90% 1.94
焦炭 28.446 29.40×10-3 93% 2.85

液体

燃料

原油 42.62 20.10×10-3

98%

3.08
燃料油 40.19 21.10×10-3 3.05
汽油 44.80 18.90×10-3 3.04
柴油 43.33 20.20×10-3 3.15

一般煤油 44.75 19.60×10-3 3.15
石油焦 31.00 27.50×10-3 3.06

其它石油制品 40.19 20.00×10-3 2.89
焦油 33.453 22.00×10-3 2.64
粗苯 41.816 22.70×10-3 3.41

气体

燃料

炼厂干气 46.05 18.20×10-3

99%

3.04
液化石油气 47.31 17.20×10-3 2.95
液化天然气 41.868 15.30×10-3 2.33
天然气 389.31 15.30×10-3 21.62
焦炉煤气 173.854 13.60×10-3 8.58
高炉煤气 37.69 70.80×10-3 9.69
转炉煤气 79.54 49.60×10-3 14.32

密闭电石炉炉气 111.19 39.51×10-3 15.95
其它煤气 52.34 12.20×10-3 2.32

1 附录A 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2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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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型）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tCO2/（t·km）]2

运输方式类别 碳排放因子 [kg CO₂e/(t・km)]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15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0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04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28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0.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t） 0.057

电力机车运输 0.010

内燃机车运输 0.0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010

液货船运输（载重 2000t） 0.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500t） 0.015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 200TEU） 0.012

2 附录 B 数据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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